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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建 省 财 政 厅
闽财建议〔2022〕38 号

答复类别：A类

关于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
第 1141 号建议的答复

吴哲彦代表：

《关于债券资金向山区县（市）倾斜的建议》（第 1141 号）

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为支持漳平市发展，近年来省财政在政府债券、转移支付等

方面对漳平市给予了积极支持。

省财政在核定一般债务限额时，已根据经济发展差异情况，

适度向漳平市等山区县（市）倾斜。2021 年安排漳平市新增一般

债务限额 1.56 亿元，2022 年已安排漳平市第一批新增一般债务限

额 0.74 亿元。在核定专项债务限额时，按照“资金跟着项目走”

的原则，根据漳平市项目申报情况给予积极支持。2021 年安排漳

平市新增专项债务限额 4.26 亿元，2022 年已安排第一批新增专

项债务限额 6.31 亿元。后续将结合财政部核定我省的新增债务限

额、漳平市的项目申报等情况，继续对漳平市予以支持。我省已

实现政府债券项目常态化储备更新，漳平市可根据项目建设需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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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穿透式监测系统中实时储备、更新政府

债券项目。

此外，2021 年，省财政已下达漳平市各类补助资金 11.59 亿

元，其中，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补助 11.33 亿元，占漳平市 2021

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达 44.1%；为支持落实好减税退税政

策，省财政已于 2022 年 3 月下达漳平市支持小微企业留抵退税中

央转移支付资金 0.4 亿元，以弥补实施小微企业留抵退税带来的

政策性减收，保障财政平稳运行。

感谢您对财政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欢迎多提宝贵意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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